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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金 礦 業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6）

進一步延遲刊發中期業績及寄發中期報告

瑞金礦業有限公司董事會宣佈將進一步延遲刊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業績，直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底，寄發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將相應延期。

進一步延遲刊發中期業績及寄發中期報告

茲提述瑞金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有關延遲刊發中期業

績及寄發中期報告的公告（「該公告」）。未有於本公告內另作界定之詞彙具有該公告所賦予

之相同涵義。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後董事會出現重大變更。本公司已將近完成

委任新董事，並正商議委任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和首席財務官。由於這些人士獲委任

後將需要時間了解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營運及財務運作，董事會決議進一步延遲刊發二

零一六年中期業績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底，寄發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將相應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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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本公司須：

(a) 於財政年度首六個月結束後兩個月內（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前），刊發二零一

六年中期業績（上市規則第13.49 (6)條）；及

(b) 於財政年度首六個月結束後三個月內（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前），向每名股東及

其上市證券（非屬不記名證券）之每名其他持有人寄發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上市規則第

13.48 (1)條）。

延遲刊發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及寄發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構成違反上市規則。

暫停股份買賣

本公司的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等待達成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之公告

所披露的有關聯交所向本公司所施加之恢復買賣條件以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取消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告所披露的其暫停買賣指令。

承董事會命

瑞金礦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梁偉昭

香港，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淳奇先生及張占祥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劉愛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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